
高雄醫學大學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九屆學生會 

第 01次社長大會 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 101年 09月 19日(三) 開會時間 18:00 開會地點 E21 

會議主席 鄭至婷會長 會議記錄 阮敬瑩部長 

應到人數 112 實到人數 104 請假/未到 8 

會議流程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全校社長座談會流程表 

日期：101年 09月 19日(星期三)  地點：E21室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18:00-18:30 報到 & 用餐 

1.簽到並領取會議資料 

2.核對資料並請詳閱資料 

3.社團互動交流 

18:30-18:35 第九屆學生會鄭至婷會長致詞 主席介紹與會者及師長 

18:35-18:45 
服務學習-辦理帶動中小學心得分享

講座 

分享人： 

美術社前任社長-高聿嫺同學 

18:45-18:55 第九屆學生會各部門自我介紹 
主持人： 

第九屆學生會會長鄭至婷同學 

18:55-19:15 學生會會務報告 
報告人： 

第九屆學生會會長鄭至婷同學 

19:15-19:40 課外活動組報告 
報告人： 

課外組陳朝政組長 

19:40-20:00 提案討論 
主持人： 

課外組陳朝政組長 

20:00-20:10 臨時動議  

20:10 賦歸 

 

 



會議紀錄 

一、主持人致詞－鄭至婷會長 

  謝謝各位社長撥冗參加 101學年度社長大會，今天如果沒有特殊狀況的話，大家會拿到三項東

西，分別是社團正副社長的證書、各社團尚未使用學輔經費的清單列表、社團史話書及史話光碟，另

外贈送新鮮人手札，如果沒有拿到或是沒聽見自己的名字都可以跟一旁的小綠人，也就是學生會幹部

做確認唷！那接下來我們在流程上做了一點小調動，所以將會由我先做報告。 

 

二、第九屆學生會各部門自我介紹－鄭至婷會長 

  會長－鄭至婷；副會長－范姜冠程，我們兩個主要負責的工作比較雜，但是大家如果有任何需要

幫忙的以及想要跟學生會聯合舉辦活動，都可以主動和我們接洽喔！ 

  活動部部長－鄭婉盈，大家可以叫他大寶，次長分別是陳奕均以及吳尚隆，活動部最近規劃了很

多很棒的活動喔，目前正積極準備大家在臉書可以看見的校慶演唱會喔！ 

  公關部部長－姜承恩，公關次長－蕭丙昆，今年我們的公關部很認真地拉了二十一間的特約商店， 

是目前高雄最多特約商店的學生會唷！ 

  社團部部長－陳昭璇，社團次長－蔡佑琦，相信大家對他們兩個應該都還滿熟悉的，今年的社嘉

很順利地結束了！然後今天社團部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要問一下各社長們，我們請社團部部長到台前

來。陳昭璇：「就是我們接下來有一個活動是飢餓三十，那這個活動需要有一個小時的表演，我們想

說這一個小時分別讓兩個社團表演，有意願的社團可以舉個手告訴我嗎？」「那就謝謝熱舞社和熱音

社的同學，那請同學等一下私底下來找我一下，我們可以協調一下你們表演的時間。謝謝！」 

  權益部部長－梁心柔，權益次長－陳楷樺，相信權益部大家也不陌生，上一屆的權益部辦了許多

場的公聽會，應該有很多人都有參加過，而今年我們也將會舉辦多場的公聽會，積極地蒐集學生的意

見，並且努力地向學校爭取，如果有同學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告訴他們或是我，或是投入我們的意

見箱中唷！ 

  秘書部部長－阮敬瑩，秘書次長－賴芝庭，秘書部是默默付出的一個部門，但是有一件事情會與

各社團相關，那就是社團評鑑，如果各社團對於社團評鑑有問題都可以詢問我們的秘書部唷！ 

  宣傳部部長－林育貞，宣傳次長－鍾雅竹，宣傳部最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們很努力

地完成了給新生的食記，而各社長們不要擔心他們接下來為了社團的招生做了一些貼心的事情，那我

們接下來請宣傳部來告訴我們是什麼事情吧！鍾雅竹：「就是接下來我們會製作學生會刊，那裏面我

們有預留給各社團預告接下來會舉辦的活動的版面，請各社團在九月三十日之前寄到宣傳部的信箱，

且接下來我們的會板也會重新製作，並且加上月份行事曆，上面也會寫著各社團的活動喔！所以請各

社團如果覺得給預告活動的內容太麻煩的話，也可以給我們時間日期還有你們接下來會做的活動名

稱，當然還要記得告訴我們，你是什麼社團唷！」 

 

 

 

 

 

 

 



三、第九屆學生會會務報告－鄭至婷會長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活動規劃及進度 

項次 活動名稱 負責人 

1 高醫食記 
負責人:范姜冠程  

編輯:林育貞,鐘雅竹  

2 高醫學生特約商店 
負責人:范姜冠程    

公關部長姜承恩 

3 新生入宿活動 鄭至婷 

4 社團嘉年華 社團部長陳昭璇 

5 101新生迎新烤肉大會 活動部長鄭琬盈 

6 走訪大高雄- 我的小確幸 公關次長蕭丙昆 

7 學生會新生訓練 鄭至婷 

8 高雄聯合大學學生組織 公關部長姜承恩 

9 校慶演唱會 活動部長鄭琬盈 

10 校慶園遊會 活動次長陳奕均 

11 校外參訪 公關部長姜承恩 

12 校園文藝講座:屏風表演班 活動次長陳奕均 

13 校園公共安全講座 權益部 

14 飢餓三十 活動次長吳尚隆 

15 冬至送暖 活動部長鄭琬盈 

16 聖誕節聯合舞會(暫定) 活動次長吳尚隆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活動規劃及進度 

項次 活動名稱 

1 社團評鑑 

2 白色情人節傳情 

3 兒童節愛心義賣跳蚤市場 

4 全校 K歌大賽 

5 三合一選舉 

 

 

四、服務學習-辦理帶動中小學心得分享講座－美術社前任社長：高聿嫺同學 

  服務學習不僅僅只是服務學習，我覺得對我來說「服務是一種享受，服務中帶來的幸福的滿足感，

難以言喻」。 

  剛開始，得知學校有提供社團帶動中小學的經費補助，所以與社團內的大家討論後，開始計畫了

這次的帶動中小學，但是該如何設計課程而不會讓孩子覺得太單調呢？於是我們找了書畫社社長以及

攝影社社長，詢問他們是否能支援幫忙我們各設計一堂課呢？而他們也很爽快的答應了，於是我們就

這樣計畫了六次的課程，接下來我們又遇見了難題，該如何找到適合我們的學校呢？其實我們學校有

與高雄地區的一些學校簽訂合作學校，所以可以到課外組做詢問唷！所以最麻煩的問題也解決了，我



們找了一間離我們很近的學校，也就是博愛國小做服務。而我們每一次的課程會有美術社的專長像是

畫石頭，讓孩子在一個不一樣的東西上作畫，發揮自己的想像力，而且還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呢；不

織布磁鐵，讓孩子可以做一點特別的東西帶回家，而也可以藉此讓孩子練習精巧的手部動作；而攝影

社則可以讓孩子體驗有技巧的照片該如何拍，而這次攝影社則特別給孩子一個小任務就是要拍出跳躍

的照片，所以可以看見孩子在操場上蹦蹦跳跳，為的就只是拍出那一張跳躍的照片；而書畫社則是讓

孩子體驗寫毛筆的感覺，尤其現在的課程設計少了寫毛筆的內容，所以寫書法這件事情一定對孩子很

特別，但是書畫社還是特別找了空白的紙扇子，讓孩子特別，也可以寫在上面做紀念，回去讓孩子與

家人分享。 

 

五、課外活動組報告－陳朝政組長 

 

（一） 101-1各項專案申請： 

專案一：101-1社團活動專案申請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12/09/21 (五) 17:00前  

■ 申請資格：凡本校正式成立之各社團皆可申請辦理。  

■ 活動時間：09/10-/11/23  

■ 資格限制：  

  1.執行學校委託辦理之活動。  

  2.舉辦校際性（三校以上)大型活動。  

  3.協助學校舉辦利於學生學習之大型活動（人數達百人)。  

  4.對學校有正面影響而非例行性活動。  

  5.辦理品德教育、智慧財產權、性別平等、校園安全、反詐騙等議題之全校性活動。  

■ 繳交文件：學生社團活動專案申請表  

■ 審查方式：課外組初審後，提送 09/27社團審議委員會複審，決定補助金額。  

■ 核銷時間：2012/11/23(五)17:00前  

■ 洽詢單位：課外組  楊秋蓮小姐 07-3121101分機 2114  

 

專案二：101-1社團外聘指導老師指導費申請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12/09/21 (五) 17:00前  

■ 申請資格：凡本校正式成立之各社團皆可申請辦理。  

■ 授課時間：09/10-/11/23  

■ 資格限制：  

  1.外聘指導老師為社團技藝上的教學指導，只能聘請校外專業人 

      士擔任，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不能擔任指導老師。  

  2.每學期擔任社團固定社課指導教學。  

  3.鐘點費：350元/每小時  

■ 繳交文件：學生社團外聘指導老師申請表、授課鐘點費申請表  

■ 審查方式：提送 09/27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查  

■ 核銷時間：2012/11/23(五)17:00前  



■ 洽詢單位：課外組  林雪意小姐 07-3121101分機 2114  

 

專案三：101-1社團基本運作費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12/09/21 (五) 17:00前  

■ 補助金額：依 101年度社團評鑑成績規定辦理。  

  1.特優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3000元。  

  2.優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2500元。  

  3.甲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2000元。  

  4.乙等社團、新成立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1500元。  

■ 補助項目：  

  1.社團會務運作：  

   (1)社團例行性會議：補助影印費、餐費及雜支。  

   (2)社團例行性課程：補助影印費、餐費、文具、消耗性教材費及雜支等。  

  2.社團幹部培訓：  

   (1)社團代表參加各項比賽：補助交通費、保險費或住宿費。  

   (2)社團代表參加康輔研習：補助交通費、保險費或住宿費。  

   (3)社團辦理演講或座談：補助文宣費、校外講師演講費及交通費。  

■ 繳交文件：學生社團活動基本運作費申請表  

■ 核銷時間：2012/12/07(五)17:00前  

■ 洽詢單位：請洽各屬性社團輔導人員 07-3121101分機 2114  

 (1)自治性-林季瑤小姐  

 (2)學藝性、體能性、聯誼性、服務性-林雪意小姐  

 (3)音樂性、康樂性-楊秋蓮小姐  

 

（二）101下半年度各社團學輔經費活動確認表請各社團負責人確認後並簽名填寫完成後於 09月 26 

      日(三) 17:00前將其中一聯繳交至學務處課外組林季瑤小姐。 

（三）學生社團辦理活動借用康樂室注意事項： 

       1.欲使用音控設備，需申請音控工讀生，工讀金費用由使用單位支付(103元/時)。(康樂室 

         舞台下方機櫃不外借) 

       2.康樂室因有裝潢，如活動需要場佈，請務必使用無痕膠帶，活動結束請立即清除，如有發 

         現破壞內部裝潢者，照價賠償。 

       3.康樂室舞台不得攀坐或睡覺，若造成舞台損壞需照價賠償，因舞台為整體裝潢，若有損壞 

         需全面更換。 

       4.活動應於當天結束後立即將場地復原，並與音控工讀生/櫃台覆檢完畢，最遲於隔天早上 9 

         點前完成清除，以免影響其他社團使用權益。 

（四）校內禁止使用家樂福推車，如同學向家樂福租借家樂福推車，請憑借據向課外組更換核可證。 

（五）高醫社團史話： 

      每社於社長大會發放書本與光碟各一份，有參與撰稿之社團輔導老師及校友將由課外組寄送資 

      料。社團如欲自行贈送，請來課外組向雪意姊登記領取。 



（六）社團審議委員會開會通知： 

      101學年度第一次社團審議委員會將於 101年 09月 27日 (四)12:00假康樂室召開，請各屬性 

      代表準時出席(心理系會、醫化系會、河洛學社、弦樂社、生促社、登山社、福青社、南友會、 

      學生會)。相關說明請見 101年 09月 10日社團審議委員會會議通知信件。 

（七）請新任正副社長定期收信並加入 facebook 高醫學生會社團資訊平台，並注意是否有收不到信 

      件的問題，可親洽課外組更改信箱。 

（八）各社團辦理活動必須填寫活動申請表及企畫書向課外組申請，若於活動期間受傷且無向課外組 

      完成活動申請手續，則影響學生保險理賠問題。 

（九）於山區或土石流警戒區進行戶外活動之社團加強注意活動人員之人身安全，並且於活動前提出 

     活動申請報備，若於活動期間遇到颱風等天然災害時，必須依照學校校安中心的指示，延後或 

     結束活動。 

（十）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核備，並請輔導老師輔導。學生活動期間原則 

      上以非上課期間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需於上課期間進行社團、學系及班級活動者（以 2日為 

      限），需經相關課程授課老師、系主任及學院院長之核准，並送學務處核備後且完成請假程序， 

      始得辦理。 

（十一）請各社團贈送及販賣食品之活動，必須符合社團宗旨，且須事先擬定衛生安全計畫，確 

        保食品衛生安全，方准予活動。此外，不得於教室、社團辦公室等場地煮食。 

（十二）近年來詐騙事件層出不窮，如有接獲來路不明之電話，或有發現相關可疑之詐騙事件， 

        請不要輕易上當受騙，應立即向校安中心反應，或報警處理。 

（十三）社團辦理活動時請遵照智慧財產權法令規定，以避免犯罪受罰，附件附上智慧財產權相 

        關注意事項供各位參考。(附件一) 

（十四）請各社團注意停社之規定，並辦理相關後續事宜： 

      ◎社團停止活動及撤銷登記 

        停社：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者，停止社團活動（以下簡稱停社）： 

        一、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 

            停社；無法召開社員大會時，應由社團輔導老師簽 

            准後，申請停社。 

        二、社團有一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年內未至學務處課 

           外活動組更新社團資料者。連續二年停社者，得由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審議委員會 

           審議。 

        三、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被處以停社處分者。 

            第二十七條 社團之懲罰： 

            學生社團違反法令、校規、本辦法規定或公序良俗 

            者，除行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分外，學務處經召 

            開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對社團依情節之輕重予以 

            下列之處分： 

              一、警告並列入記錄，作為社團評鑑與經費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 



              三、停止活動（停社處分）。 

              四、解散社團並撤銷登記。 

        ◎停社社團之財物處理： 

          停社之社團，社長須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通知後一個月內，清點社團財產併同財產清單及 

          社團辦公室空間使用權等，交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代為保管。 

          社長未依前項規定辦理社團財產清點及繳交者，經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再次通知仍未於一個 

          月內辦理者，得提交社團審議委員會討論建議懲處。 

         ＊備註：連續兩年未參加社團評鑑，且評鑑成績為丙等社團者，以停社懲處。 

（十五）101年 10月 02日學務處將會舉辦財物知能研習營，請各社團總務務必參加。 

（十六）各社團烤肉請至社教館等合法場地烤肉。 

（十七）101年 10月 17日學務評鑑前請整理社辦，校方補助器材及其借用單，也請擺放於社團 

        辦公室內，謝謝大家的配合。 

 

六、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高雄醫學大學社團學習目標與學習成效一覽表，請討論。 

說明：為檢視學生參加學生社團之學習目標與學習成效，課外組擬定相關表格，以利參加社團之成員

能有效的瞭解參與社團後的自我表現，表格請參照附件二。 

決議：為來會建置資訊系統，並積極請社團內成員填寫，各社團於填寫過程中若有問題或意見，可向

課外組反應。 

 

提案二 

案由：有關於新大樓啟用後社團儲藏室空間問題，請討論。 

說明：濟世大樓二樓社團辦公室所屬社團搬遷至第二教學大樓社團空間分配問題。 

決議：目前照原訂計畫執行，詳細空間分布規劃，另行開會決議。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01年 09月 19日（三） 20:00 

 

 

 

 

 

 

 

 

 

 



 

會議照片 

  

  



  

記錄人簽章 會長簽章 指導老師簽章 

  

 

  

 
  

紀錄時間 100.09.19 簽章時間   

記錄人所屬部長簽章 會章用印 

  

 
 

  

簽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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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章時間   社長 101-001-001 

 


